
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

一、權力、決策與影響力

區公所編制內職員人數 人 27 21 22 18 23 20 18 26 19 26 18 25 區公所正式編制內職員數。 本所人事室

按職等別分

簡任(派) 人 0 0 0 0 0 0 0 0 0 0 正式編制內職員為簡任(派)官等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薦任(派) 人 22 7 19 6 16 5 12 9 13 10 12 10 正式編制內職員薦任(派)官等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委任(派) 人 5 14 3 12 7 15 6 17 6 16 6 15 正式編制內職員為委任(派)官等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雇員 人 正式編制內職員為雇員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按教育程度分

大專及以上 人 … … … … 18 16 15 22 16 23 17 21
正式編制內職員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畢

業之人數。
本所人事室

高中職 人 … … … … 5 4 3 4 3 3 1 4
正式編制內職員教育程度為高中(職)畢業

之人數。
本所人事室

國(初)中及以下 人 … … … … 0 0 0 0 0 0 0 0
正式編制內職員教育程度為國中及以下畢

業之人數。
本所人事室

按年齡分

34歲以下 人 … … … … 3 5 3 11 3 11 5 11 正式編制內職員年齡34歲以下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35至49歲 人 … … … … 10 8 7 9 6 10 7 7 正式編制內職員年齡介於35至49歲間人

數。
本所人事室

50至64歲 人 … … … … 10 7 8 6 10 5 6 7 正式編制內職員年齡介於50至64歲間人

數。
本所人事室

65歲以上 人 … … … … 0 0 0 0 0 0 0 0 正式編制內職員年齡65歲以上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二、就業、經濟與福利

辦理急難救助人次 人次 28 7 27 12 27 11 34 20 39 15 50 14
依社會救助法中有關第4章急難救助，因生

活突然發生困難或身體遭受嚴重傷病及其

他意外變故給與緊急救助者。

本所社會課

社會救助通報處理情形 件 … … … … 1 0 4 3 4 0 6 1

依據社會救助法第9條之1及社會救助通報

流程及處理時效相關規定，受理社會救助

通報者均為統計對象；處理情形統計包含

自辦、委託、中央及地方政府補助民間團

體辦理提供之相關服務。

本所社會課

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 人 3 4 0 0 0 0 1 0 0 0 1 1

六十五歲以上，經醫師評估缺牙需裝置活

動假牙，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1.列冊

低收入戶。2.列冊中低收入戶。3.領有中低

收入老人生活津貼。4.領有身心障礙者生

活補助費。5.經各級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

置。6.經各級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日間照

顧及住宿式費用達百分之五十以上。

本所社會課

資料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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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人

數
人 79 94 77 87 72 86 74 81 72 81 79 83

依據社會救助法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

發給辦法規定辦理者。
本所社會課

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人數 人 371 216 375 229 376 236 379 234 379 236 382 237

依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第5條及「身

心障礙者保護法」第3條規定領有身心障礙

證明(手冊)，且符合「身心障礙者生活補

助費發給辦法」第3條之規定申領生活補助

者。

本所社會課

獨居老人人數 人 89 138 76 124 23 39 20 43 23 51 25 49
年滿65歲以上獨自居住、或同住者無照顧

能力、 或經列冊需關懷之老人人數。
本所社會課

社區志願服務志工數 人 25 77 35 120 33 109 33 105 26 87 35 119
指社區發展協會依志願服務法所召募、運

用、管理，並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願

服務人員。

本所社會課

身心障礙人數 人 917 663 899 679 882 694 899 715 918 725 931 736 經鑑定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人數。 衛生福利部

三、人口、婚姻與家庭

現住人口數 人 15,680 14,583 15,656 14,642 15,589 14,626 15,552 14,746 15,560 14,771 15,634 14,813
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， 於

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，均為該

地區之人口數。
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按年齡分

0至14歲(幼年人口) 人 2,136 1,932 2,086 1,879 2,019 1,813 1,904 1,831 1,809 1,749 1,824 1,716
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， 於

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，均為該

地區之人口數其年齡介於0至14歲間人數。
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15至64歲(青壯年人口) 人 11,814 10,540 11,868 10,646 11,863 10,702 11,906 10,763 11,959 10,821 11,925 10,824

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， 於

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，均為該

地區之人口數其年齡介於15至64歲間人

數。
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65歲以上(老年人口) 人 1,730 2,111 1,702 2,117 1,707 2,111 1,742 2,152 1,792 2,201 1,885 2,273

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， 於

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，均為該

地區之人口數其年齡介於65歲以上間人

數。
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15歲以上現住人口數 人 13,544 12,651 13,570 12,763 13,570 12,813 13,648 12,915 13,751 13,022 13,810 13,097

按教育程度分

大專及以上 人 4,023 3,312 4,202 3,487 4,388 3,689 4,547 3,835 4,743 4,021 4,933 4,197
15歲以上人口受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

數。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高中(職) 人 4,556 3,483 4,500 3,500 4,470 3,438 4,483 3,471 4,509 3,471 4,530 3,515 15歲以上人口受高中(職)教育程度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國(初)中及以下 人 4,814 4,509 4,726 4,494 4,577 4,472 4,495 4,457 4,383 4,443 4,239 4,365
15歲以上人口受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人口

數。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自修 人 15 32 15 32 14 32 12 31 12 30 10 28 15歲以上人口自修者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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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識字 人 136 1,315 127 1,250 121 1,182 111 1,121 104 1,057 98 992 15歲以上人口不識字者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出生登記數 人 140 122 165 140 126 112 100 141 110 122 169 114 戶籍當年出生登記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死亡登記數 人 144 104 145 100 164 111 146 105 145 120 176 136 戶籍當年死亡登記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遷入數 人 510 622 457 587 470 586 464 622 499 571 464 599
戶籍遷入登記人口數(不含住址變更之遷入

人數)。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遷出數 人 493 622 501 568 499 603 455 538 456 548 383 535
戶籍遷出登記人口數(不含住址變更之遷出

人數)。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戶籍登記15歲以上人口數 人 13,544 12,651 13,570 12,763 13,570 12,813 13,648 12,915 13,751 13,022 13,810 13,097 戶籍登記當年底15歲以上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按婚姻結構分

未婚 人 7,064 5,570 7,036 5,577 6,988 5,553 5,016 3,754 5,057 3,815 5,053 3,831 戶籍登記當年底15歲以上未婚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有偶 人 7,306 6,769 7,283 6,767 7,237 6,718 7,233 6,772 7,284 6,775 7,333 6,834 戶籍登記當年底15歲以上有偶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喪偶 人 440 1,574 436 1,595 430 1,617 436 1,632 434 1,633 429 1,622 戶籍登記當年底15歲以上喪偶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離婚 人 870 670 901 703 934 738 963 757 976 799 995 810 戶籍登記當年底15歲以上離婚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原住民人口數 人
凡依戶籍法規定具有戶籍註記之現住原住

民人口。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平地原住民 人 12 18 13 21 13 23 14 22 18 24 18 25
指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，並在其戶籍資

料註記「平地原住民」者。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山地原住民 人 21 40 23 41 21 70 18 45 22 49 24 56
指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，並在其戶籍資

料註記「山地原住民」者。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四、教育、文化與媒體

各級學校學生數

國小 人 784 744 726 692 689 617 659 556 627 538 581 520 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小學生數。 教育部統計處

國中 人 375 363 362 334 322 352 344 346 296 316 273 279 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中學生數。 教育部統計處

各級學校專任教師數

國小 人 38 56 35 55 30 56 29 61 26 65 25 62

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小專任教師數。 教

師人數包含編制內之現有教師人數，包括

校長、教師兼行政職、教師兼導師、專任

教師及代理教師(指代課3個月以上之教師)

，不包括其他短期代課教師(指代課未滿3

個月之教師)及高級中學附設國小部之教師

人數。

教育部統計處

國中 人 24 29 25 30 23 28 22 29 21 27 18 28

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中專任教師數 (不含

高中附設國中部)。教師人數包含編制內之

現有教師人數，包括校長、教師兼行政

職、教師兼 導師、專任教師及代理教師(指

代課3個月以上之教師)，不包括其他短期

代課教師(指代課未滿3個月之教師)及高級

中學附設國中部之教師人數。

教育部統計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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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級學校職員數

國小 人 0 6 1 8 1 8 2 8 2 8 2 8
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小專任教師職員數

，不包括高級中學附設國小部之職員人

數。

教育部統計處

國中 人 3 4 3 5 2 5 2 6 2 6 2 6
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中職員數，不包括

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之職員人數
教育部統計處

五、人身安全與司法

六、健康、醫療與照顧

所有死亡原因

死亡人數 人 146 105 146 102 160 111 145 105 147 119 175 138 全年死亡人數。 衛生福利部

死亡率
人/十

萬人
931.5 720.5 931.8 698.0 1,024.2 758.5 931.2 715.0 945.0 806.3 1,122.0 932.9

全年死亡人數佔總人口之比例(已完成戶籍

註銷之全年死亡數÷年中人口數)×100,000
衛生福利部

標準化死亡率
人/十

萬人
738.3 420.5 669.1 353.1 686.3 350.4 621.9 330.2 608.4 352.3 735.5 460.6

各年齡別死亡率乘以標準化人口的比率之

總和。
衛生福利部

惡性腫瘤(癌症)

死亡人數 人 43 31 51 30 46 28 52 27 47 25 42 44 全年因惡性腫瘤而死亡人數。 衛生福利部

死亡率
人/十

萬人
274.3 212.7 325.5 205.3 294.4 191.3 334.0 183.8 302.1 169.4 269.3 297.5

全年因惡性腫瘤而死亡人數佔總人口之比

例(已完成戶籍註銷之全年因惡性腫瘤而死

亡數÷年中人口數)×100,000

衛生福利部

標準化死亡率
人/十

萬人
212.2 139.3 228.5 124.9 192.3 95.8 225.8 92.6 196.8 90.3 165.9 170.2 標準化死亡率按主要癌症分－惡性腫瘤。 衛生福利部

七、環境、能源與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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